行政复议决定书

田政行复〔2025〕45号
申请人：范*。
被申请人：*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16日作出的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7月22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要求撤销田财依复〔2025〕第一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2.责令*局依法履职公开纵五线大田县一期工程财政拨付情况及凭证。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5月22 日当面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纵五线大田县一期工程财政拨付情况及凭证。2025年6月17日下午3点多打电话通知申请人，申请人4点多领取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和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征求第三方意见告知书，两份文件都未告知申请人第三方是谁。申请人于17点13 分打电话询问第三方是谁，工作人员说领导不在，让领导回电话，但领导至今未打电话联系申请人。申请人在未申请纵五线大田县一期工程财政拨付情况及凭证公开之前咨询过*局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国道纵五线的款项由*局拨给国道纵五线指挥部的。申请人不服*局做出的田财依复〔2025〕第1号答复书以损害第三方利益为由不予公开的决定，要求撤销田财依复〔2025〕第一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除非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局需要明确指出具体的第三方是谁及公开后损害第三方利益是什么，不能仅仅以损害第三方利益为由拒绝公开。正当程序原则：*局在作出对申请人不利的决定时，应当告知申请人相关信息，并提供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未告知申请人第三方是谁及损害第三方什么利益，剥夺了申请人的知情权和申辩权，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综上，被申请人于法无据，现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称：本机关于2025年5月22 日收到范*当面递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纵五线大田县一期工程财政拨付情况及凭证。因该项目资金为财政拨付给*公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简称*公司），可能涉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5月29日发函*公司征求意见，*于2025年6月13 日回函该信息涉及其公司商业秘密，如将上述相关信息公开后，将会对公司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不同意公开上述相关信息。本机关于2025年6月17日回函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决定不予公开。并于当日下午通知申请人领取。答复人作出的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县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2025年5月22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该申请表载明申请人姓名、联系电话、身份证件号码、通讯地址，所需信息为纵五线大田县一期工程财政拨付情况及凭证，信息载体类型为纸面，获取信息方式为自行领取或当场阅读、抄录。

2025年5月29日，被申请人作出田财依告〔202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征求第三方意见告知书》，征求*公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否向申请人公开政府信息的书面意见。

2025年6月13日，*公司向被申请人提交《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征求意见的答复函》，载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相关信息涉及其商业秘密，公开将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其不同意公开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

2025年6月16日，被申请人作出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载明被申请人经征求第三方意见，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该政府信息公开后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后申请人不服该答复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3日作出田财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充答复书》，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进行补充答复，决定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予以公开。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4日拨打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留存的联系电话联系申请人，无人接听。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4日向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留存的通讯地址邮寄送达该补充答复书，该补充答复书于2025年8月17日被退回。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征求第三方意见告知书》；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征求意见的答复函》；4.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5.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6.田财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充答复书》；7.补充答复送达录像及邮政速递物流信息。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本案中，财政拨付情况及凭证由被申请人制作或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被申请人具有作出该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于2025年5月22日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25年5月29日向*公司发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征求第三方意见告知书》征求其意见。2025年6月13日，被申请人收到*公司提交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征求意见答复函》。2025年6月16日，被申请人作出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当面送达给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等为由决定不予公开的合法性、适当性负有举证责任，但被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特征可以不予公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送达地址的，以当事人在申请信息公开时提交的书面材枓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因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导致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本案中，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确认的信息获取方式为：自行领取/当场阅读、抄录，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4日通过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留存的联系电话联系申请人，无人接听。后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4日向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留存的通讯地址邮寄送达田财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充答复书》，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予以公开，被申请人已全面履行文书送达的法定职责。该补充答复书于2025年8月17日被退回，根据上述规定，该补充答复书被退回之日即送达之日。因此，责令被申请人重新答复已无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本机关决定：
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田财依复〔2025〕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违法。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大田县人民政府

                      2025年8月20日



